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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與地方的行動效能

──從台灣兩波（1993～2001）
地方菁英的認知判斷探析*

廖達琪**、黃志呈***

摘　　要

本文試圖檢證民主與效能之間的關係。依據對台灣地方菁英分別在一

九九三及二○○一年所做的訪問調查資料，本文以「地方菁英對地方處理

嚴重問題的效能判斷」來界定「效能」。經過相關文獻分析，本文試著將

影響效能的因素分成兩大類：一類為「民主化相關因素」；另一類為「非

民主化因素」。實證資料檢證發現：台灣地方菁英確實在二○○一年比一

九九三年對地方行動效能有較高的評價。透過個別因素的探討，二○○一

年地方菁英對地方行動效能的較高評價大體和「非民主化因素」無關，而

在「民主化相關因素」中，則有地方菁英的「職位」及「自我影響力評估」

兩項和他們的效能判斷有顯著關係。這些發現整體而言傾向肯定：民主對

效能的促進應有一定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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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民主」做為二十世紀中葉以降，逐漸受普世讚揚的一種國家體制，曾被賦予

各種美好的期待，如人權的保障，自由權的落實，平等的實現，和平的象徵等（Shapiro
& Hacker-Cordon, 1999: 1-3）；即使在經驗主義者的實證考究下，「民主」化約成
最有限的意義（Minimalist Democracy, Przeworski, 1999: 23-55），它還是一種可以
提供較公平競爭、較透明程序、以及較能回應人民需求（responsiveness）的政治體
制（Schumpeter, 1942; Dahl, 1971）。綜觀這些附麗於「民主」的價值或經驗事實，
比較少被觸及的，大約就是處理問題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或者說是針對問題
的有效處理能力。

雖然效能的關切是行政管理上的核心議題（Sayles, 1979），但在民主的相關文
獻上，對它的直接討論，卻相當稀薄，且有傾向認為民主體制，在行政管理上，對

「效能」（effectiveness）會有負面的影響，因為「民主」重視程序，強調各方代表
的參與，所以能採取有效行動來解決問題的時間會拖延，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Etzioni-Halevy, 1985）。美國的體制，就常被拿來做範例，是所謂程序相當透明
民主，但效率極差，效能不彰的體系。

但如果將「效能」放大到整個民主治理的經濟成果上，也就是「民主」對解決

經濟發展各項問題的有效處理能力，這種關聯是不是負面的，就大有商榷的餘地。

固然，傳統的概念，尤以杭亭頓為首（Huntington, 1968），認為一個現代化獨大的
威權政黨，比較容易維持政體穩定，順暢發展經濟（1968: Chap. 7），但近期學者
們（Przeworski, et.al., 2000）用系統性經驗資料檢證，已推翻這樣看法，並認為民
主制度還是對較高的個人年所得有貢獻，如果民主是生存在 GNP超過 4,000美元的
體系中，民主不僅可以存活，也可以對經濟的持續穩定有所助益（2000: 269-78）。

看起來，「民主」之於「效能」，一方面要看「效能」施展的情境，或所指涉

事物的範圍，一方面也還需要繼續靠許多經驗資料來檢證，才能較確切的探索、掌

握這兩者之間的正負關係。本文基於此，乃試圖探究這樣的問題，但切入點較具體

並微觀，仍將「效能」指涉在處理問題的行動力方面，不牽涉到宏觀的經濟成效，

並且以地方事務為範疇，運用台灣在一九九三年及二○○一年分別對六縣市地方菁

英所做的調查研究資料為素材，
1 特別針對其中地方菁英對地方嚴重問題的認知，

                                             
1

這兩波地方菁英的調查研究，是一項國際比較研究（民主與地方統治，Democracy and Local
Governance）的一部份，參與的國家有 26 個，台灣的調查第一波（82 年）是廖達琪主持的

國科會計劃（編號：NSC82-0301-H110-035）；第二波（90 年）由廖達琪及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政治系的 Samuel J. Eldersveld 教授共同主持，並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

會」贊助。縣市抽樣是根據區域、政黨主政、人口大小、窮富均衡等原則。台灣地區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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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及他們對這些問題在地方是否受到有效措施處理的判斷，3 來探討其間的關
係，這些問題在一九九三年到二○○一年間的變化，及變化背後可能的因素是否與

台灣在這些年間的快速民主化有關。

使用這樣素材的優點是它縱跨台灣民主正深化的八年，這一體系變化的特性，

有助於我們將「民主」視為一情境變數，來了解它是否對地方處理問題有所作用；

同時，這樣素材是在不同時段中以「職位法」來訪問具相同職位的地方菁英，
4 相

當程度具備了 panel 的性質，很適合做前後期比較。5 最後，則是這些素材較具體
的包含了關於地方處理事務行動效能的問題，雖是由菁英來做主觀判斷，但在客觀

標準難立的情形下，這也不失為一種可參考的指標，因為在長程的比較中，菁英對

地方處理嚴重問題的效能判斷，如果前後有差異，也多少反映客觀實體上治理效能

的變化。因此，做過相似「效能」研究的密西根大學 Eldersveld也是用類似的主觀
指標。6 當然，這樣的素材也有缺點，「效能」用主觀的感知判斷做準據，就是其

                                              
的六縣市有基隆市、台南市、新竹縣、台中縣、高雄縣、及花蓮縣；第二波還多加一個嘉

義縣，但為兩波平衡比較，本文分析時，第二波剔除嘉義縣資料。有關這項國際計劃及台

灣地區抽樣調查實施情形，摘要請參見附錄一。詳參見廖達琪等，1995，〈台灣地方菁英

政治文化與決策影響力〉，國科會研究計畫報告，頁 13-16。及廖達琪等，2001，〈民主與

地方統治：第二波台灣地方菁英之研究〉，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委託計畫報告，頁

12-17。
2 在問卷中的問法是「下面有幾個問題您認為在本縣（地）（市）的情形嚴重不嚴重」，然

後列出教育品質、失業、貧窮、醫療保健、住宅、公共設施、休閒設施、公共安全、污染、

社會福利、省籍族群、工商發展、地方政府經費、外勞、垃圾、及與其他政府單位的聯繫

合作等十六項，分別請其判斷為「很嚴重、嚴重、不太嚴重、完全不嚴重、不知道（無意

見）」等四刻度中那一個。
3 這題的問法是「您認為以下問題在本縣（地）（市）是否已採取有效的措施在處理」，然

後同樣列出前述的十六項問題，請受訪菁英就「是的、有一些、沒有、不知道（無意見）」

四個選項，每一問題分別表示意見。
4 以「職位法」選定的菁英主要包含五大類：行政主管、立委代表、縣市議員、及社團負責

人，詳細抽樣參見廖達琪等，「台灣地方菁英政治文化與決策影響力」，頁 13-14，及附錄

一。
5 國際計畫 “Democracy and Local Governance” 的原始設計人Henry Teune即持這樣的觀點，

密西根大學的 Eldersveld 也因此 panel 之性質，撰成兩波中國地方菁英對於經濟及政治變遷

觀點的比較研究一書，書名為：Support fo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China
Countryside: An Empirical Study of Cadres and Villagers in Four Counties, 1990 and 1996
(Maryland, U.S.: Lexington Books, 2001)。

6 Eldersveld et al. (1995) 等試圖從社區成果（community outcomes）這一角度，來找「效能」

指標，比如地方政府對地方居民要求的政策回應，地方政府對財政緊縮的調整、政府的支

出、政府所辦的活動等，但發現都各有問題，且學者間對這些指標能否代表「效能」，都

難有一致的看法，所以艾氏等也是採用菁英主觀上對地方處理嚴重問題的行動效能判斷為

探討地方行動效能的指標。參見 Eldersveld et al., 1995, Path Models of Community Effective
Action Using Elite Data: An Exploratory Approach, in Eldersveld, et al., Local Elites in 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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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台灣為個案，並以對地方菁英訪談的地方事務為範疇，一樣也有推論的限制；

但如前所述，「民主與效能」是較沒有定論，又缺乏經驗探討的議題，任何實證的

努力，即使是再微小的切面，都是這方面知識的累積，值得一試。

本文計分成六部分，壹、前言，貳、相關理論、概念及假設，參、台灣地方菁

英對地方行動效能判斷的變遷，肆、非民主化因素的檢證，伍、民主化相關因素的

檢證，陸、結語。

貳、相關理論、概念及假設

有關民主與效能的理論探討不多見，但有關社區或地方行動效能的探討，在文

獻上則相當豐富，儘管什麼因素能帶動地區的行動力（community activeness）也是
各家各有說法，難有定論。曾經被檢測過的因素有：地區人口數、人口特質、權力

結構、社會結構、工商業環境、財源基礎、領導的類型及信念、政黨系統、人民參

政的程度及興趣等（Teune, Jacob, et al., 1971, Peterson, 1981; Fried, 1972; Eulau &

Prewitt, 1973; Clark, 1981; Gurr & King, 1987; Eldersveld, et al., 1995; Putnam, 1976;
Lin Nan, 2001），這些因素多是拿來檢證對地方發展、進步的影響，但通常會陷入
經濟社會與政治面兩相對立的爭議；也就是一方會強調社會經濟面如人口、地方財

政等因素與地方解決問題行動力的關連（Fried, 1972; Peterson, 1981; Gurr & King,
1987），另一方則主張政治因素如領導、政黨系統及地方中央關係等才有較強有力
且直接的影響（Banfield, 1965; Clark, 1984; Spit, 1993）。經驗證據常不能充分支持
任何一方的論爭，所以，也有學者認為這兩面不能完全切割，而必須多面向的探測

了解（Eldersveld, et al., 1995: 209-230）。
本文基於以上文獻對地方行動效能的探討，在理論因素的探尋上，亦不堅持經

濟社會面及政治面的截然區分，而傾向從「民主化」的角度思考，也就是試著將前

人論列過的因素，進一步推敲那些在理論邏輯上，較不直接承載反映「民主化」的

影響，而那些較能直接傳輸「民主」深化的力量；因為，唯有如此，才較能挖掘「民

主」與「效能」間的可能牽連。具體而言，前者，或可謂「非民主化因素」，可以

包括一些地方結構性特質，並不直接承受民主化的衝擊，如地方人口數、社會結構、

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及財政情形等。而後者，或可謂「民主化相關因素」，則可

探討的有：地方政黨輪替經驗、地方自主性、地方領導人物的政治網絡、價值觀及

特性等。

以上兩大類僅為概念上的初步區分，每一類下的各因素都還需要進一步操作成

更具體的定義及指標，而這些還需考量資料的可能性，如「前言」已提及，本文主

                                              
Democracies, Boulder, US.: Westview Press, pp.20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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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台灣兩波地方菁英的調查資料（一九九三至二○○一），這樣資料內容最主要

包含菁英們對地方事務權限的判斷、認知以及菁英們的特性、價值觀等，所以在運

作概念成具體指標時，會以這兩波調查所能提供的資料為優先考量，同時視概念性

質，選取一些官方統計可以提供的資料，來做為各項概念經操作後的指標，下面表

1即呈現這些：

表 1：概念的操作及指標

概 念 操 作 定 義 指 標

地方人口數 地方人口數 地方人口數

地方社會結構7 人民團體分佈情形 自由業團體的百分比

地方政治結構 地方政治既有勢力分佈 地方派系存在的嚴重指數8

地方經濟結構 各種產業分佈情形 服務業的百分比

非民主

化因素

地方財政結構 歲入歲出的平衡 歲入歲出的平衡率9

政黨輪替經驗 地方行政首長的政黨屬

性變遷情形

地方行政首長的政黨屬性變遷

次數（自一九八七年以降）10
民主化

相關因

素 地方自主性 地方在權限上的自主性 地方菁英對地方自主性的判斷11

                                             
7 地方社會結構，可以包含的項目相當廣，如家庭的大中小結構比率，職業分佈比率，人民

團體的結構比率等；其中人民團體是比較會受到民主化的影響，而大幅成長，但這也代表 1
種社會結構的變遷，同時在資料上，這方面的官方統計很完整，所以這裡選以「自由職業

團體」的百分比做為了解社會結構變遷的一項指標。如果這項與地方效能確實有關，就需

要進一步了解其間關連的因素來源，與民主化帶來的刺激成長有無關係；如果沒有，自然

不需再探究。
8 地方派系存在的嚴重指數。台灣地方派系的存在已久，是地方政治結構（其實也是社會的、

經濟的）的一部份，不論民主化前後期，也都存在，所以將這列為「地方政治結構」的指

標。只是要客觀的找出派系存在嚴重程度的指數，並不容易，所以這裡用的仍是兩波地方

菁英調查資料中，向菁英們詢及各種差異是否造成縣市居民分裂，菁英對「派系差異」這

一項所給予四刻度（非常明顯、明顯、不太明顯、完全不明顯）評斷的平均分，在各縣市

排序而得。
9 「歲入歲出的平衡率」是指每一縣市的歲入（決算）減去歲出（決算），再除以歲入（決

算），即得某一年該地方財政是否平衡的一個比率。
10 自 1987 年算起，是因為台灣的快速民主化，一般均是自 1987 年解除戒嚴起算，而民進黨

的組成是前一年，1987 年後大部分縣市陸續都有政黨輪替執政的經驗。
11 「地方自主性」也是較難找客觀的標準或指數，所以這裡也是用兩波地方菁英調查中，對

菁英詢及的「您認為您的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夠的權力與自主性來有效處理下列各問題」，

所問仍是十六項問題，菁英分別表示是「有足夠權力、有一些權力、只有一點權力、毫無

權力」中那一項，計分平均，即得菁英對「地方自主性」的判斷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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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念 操 作 定 義 指 標

地方領導人物

政治網絡

對不同層級政府及民間

部門的接觸情形

地方菁英向各級政府及民間部

門尋求支持、及被動被接觸的次

數12

價值觀 與民主相關的價值理念 對政治參與、衝突接受、及地方

自主三項價值理念的支持情形13

特性 身份背景及影響力 以黨籍、職務兩項為主要身
份背景的代表，14 影響力以
自我評估為準據15

依照上表對「非民主化因素」及「民主化相關因素」的操作，本文提出對「民

主化」與「地方行動效能」的初步假設：如果民主深化確實與地方的行動效能有關，

非民主化的各項因素，無論有多大的變遷，都和地方行政效能的改變沒有關連；而

是民主化相關的各項因素，應會有牽動的力量。更具體一點說，各地方的人口、社

會、政治、經濟結構及財政情形等變化，與地方菁英對地方解決嚴重問題的效能判

斷上，沒有關連；而地方政黨輪替經驗、地方自主性、地方領導人物的政治網絡與

民主相關的價值觀、及其黨籍、職務與其對自身影響力判斷的變遷等，其中之一項

或數項，應與地方菁英對地方解決嚴重問題的效能判斷有關連；其關連的方向或

為：地方政黨輪替經驗多、自主性增強、領導人價值觀更趨向「民主」，16 或正向

                                             
12

這裡用的也是兩波地方菁英資料，問題分別是：「如果您遇到問題或要制定一項政策草案，

您會尋求誰的支持？」及「下列團體或個人是否曾就其利益及觀點，與您有過接觸？」，

兩題的選項均有二十項，政府部門的含黨部、各級民意代表等十一項；民間部門含企業領

導人、工會、派系等九項。受訪菁英可以複選。
13

這三項民主相關價值理念，一方面是 Teune & Jacob et al.等在 1971 年做最始初的地方菁英

經驗調查資料國際比較時，就用這樣的價值觀，來探討和社區行動力的關係（1971：313-
320）；另一方面，台灣兩波地方菁英調查亦溯源自 Teune 等的研究，所以亦包含這三項價

值觀的測量題組。參見廖達琪等，2001，〈民主與地方統治：第二波台灣地方菁英之研究〉，

未出版報告，頁 3-8 及頁 309-311。
14

菁英的身份背景有年齡、教育程度、父母職業等多項，僅選出「職務」及「黨籍」這兩項，

係因考量這兩項較能直接承載或反映出民主化的力量，因「職務」有民代類別，這類群體

較能直接傳達民主化可能帶給他們的職權變化力量；而「黨籍」也反映民主化所促動的政

黨政治，及政黨可能的解組或重組帶來不同的黨籍分佈，及相應或不同的觀點判斷。
15

菁英影響力評估，也是運用兩波調查資料詢問菁英有關地方各項問題的處理或解決（仍是

十六項），他（她）認為「自己在地方上有多大的影響力？」選項有「相當大、有一些、

只有一點、毫無影響力」四項，以菁英勾選的結果計分平均，得出自我影響力評估分數。
16

價值觀更趨向「民主」，是指在「政治參與」、「衝突接受」及「地方自主」等價值信念

的支持度上更為提高，這是從歐美民主國家地方菁英在這三方面的支持情形，和台灣、大

陸、韓國、日本等比較，明顯的較高；似乎應是民主經驗愈深，對這三項價值的擁護也愈

深，參見 Liao, Da-chi, 2000, Does Culture Matter? --- A Study of Democratic Values of Local
Elites in the Four East Asian System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8, No.2, Dec., 15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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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與地方菁英對地方解決嚴重問題的效能判斷相關；而地方領導人物的政治網絡，

如經過民主化而向民間部門延伸加強，應是會負向的與效能判斷相關；
17 至於黨

籍、職務則會因民主化的歷程，有了角色轉換的機會（如都增添執政或在野的經

驗），及地位的調整（如行政官員不能再是獨大，自我封閉的一群），對效能的判

斷，也應是由政黨間及職務間差距大到差距小。

至於整體看起來，民主化是正向的帶動地方的行政效能，還是負向的，前人的

理論探討並沒有提供確切的答案，前述的各項因素可能關連的方向亦是有正有負，

或與正負並不是直接相關，所以在這部份理論概念的探討階段，也不提出具體假

設，而留待本文的經驗資料來提供論證依據。

前面的假設，基本上是層層相關，如果非民主化因素已能解釋地方領袖對地方

解決嚴重問題的行動效能判斷（如財源較充裕），民主化的相關因素的探測還是有

必要，以了解各相關因素中，有沒有仍有作用的，有的話，作用何在，和非民主化

的結構因素關連為何；沒有的話，整個假設就要重新考量，也就是「民主化」與「地

方行政效能」應該無關。從台灣兩波地方菁英調查資料探測的結果為何呢？下面就

先呈現本文主要探測的依變數—台灣地方菁英對地方處理嚴重問題行動效能判斷
的變遷。

參、台灣地方菁英對地方處理嚴重

問題行動效能判斷的變遷

前已提及，本文所採用的地方行動效能指標，是根據台灣地方菁英對地方嚴重

問題是否已採取有效措施的主觀判斷為準據，這項指標雖不具客觀性，但在沒有更

好且具體的「效能」指標下，它無論如何有系統性及跨越時間的比較性。18 因為台

                                             
17

依據 Eldersveld 等對美國、瑞典、荷蘭三民主國家的研究（1995），群眾接觸愈多，效能感

愈差（1995: 216-217），而 Lin Nan 等提出 “Social Capital” 之概念，主要建構在 “Social
Network” 的基礎上，也就是人際接觸網絡的成本效益，這樣的網絡發展，是否對某一菁英

解決問題的行動效能感，有所助益，“Social Capital” 的理論並設有給固定的答案（Lin Nan,
et al., eds., 2001, Social Capital,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pp. 3-30）；所以這裡乃主要依

循 Eldersveld 等人之研究，提出群眾接觸網絡愈多，效能感反而差之預設。
18 為求兩波能平行比較，茲將政黨作為控制變數，以第一波政黨比例為標準，將第二波的政

黨比例加權，使第二波的政黨比例與第一波的政黨比例符合。第一波政黨比例為國民黨

81.9%、民進黨 9.2%、其他 8.9%；而第二波原始政黨比例為國民黨 48.8%（165 人）、民

進黨 14.5%（49 人）、親民黨 2.7%（9 人）、其他 34.0%（115 人）；加權方式是把親民黨

的比例併入國民黨比例來算，以第一波的政黨比例為標準，加權後第二波比例變動為國民

黨 77.7%（262 人）、民進黨 9.2%（31 人）、親民黨 4.2%（14 人）、其他 8.9%（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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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兩波調查，都問了相同的兩大類題，一類是請地方菁英就十五項問題在地方上

的嚴重情形逐一表示意見；
19 另一類則是就同樣十五項問題，請菁英們分別判斷地

方上是否已採取有效措施在處理。20

基於本文對「效能」的關切，主要放在地方對嚴重問題是否施以有效措施處理，

所以對十五項問題，先計算菁英們對各問題嚴重性的認知程度，「很嚴重」的以-2計
分，「嚴重」，-1 分，「不太嚴重」及「完全不嚴重」則分別為 1、2 分，無意見
為 0分；得出各題的嚴重性平均分數。同樣在「是否已採取有效措施在處理」題上，
針對「是的，有一些，沒有」三答項分別賦以 2、0、-2 分，再計算各題平均分，
和前面的十五項嚴重問題並列，以了解第一波與第二波調查，這兩者之間的對應

性，以及兩波的對應情形有沒有差異，這些結果均呈現在表 2：

表 2：菁英對嚴重問題感知與有效措施處理的對應（1993～2001）

1993年
嚴　重
問 題

平均分 排 序
1993年
最有效
處 理

平均分
2001年
嚴　重
問 題

平均分 排 序
2001年
最有效
處 理

平均分

垃 圾 -0.830  1 社 福 0.497 經 費 -0.981  1 社 福 0.594
公 設 -0.730  2 教 育 0.335 失 業 -0.931  2 垃 圾 0.490
污 染 -0.450  3 省 籍 0.263 公 設 -0.425  3 醫 療 0.250
經 費 -0.432  4 住 宅 0.212 工 商 -0.343  4 教 育 0.247
公 安 -0.021  5 醫 療 0.194 污 染 -0.073  5 公 安 0.073
休 閒 0.007  6 貧 窮 0.040 休 閒 -0.008  6 休 閒 0.047
工 商 0.277  7 外 勞 -0.113 公 安 0.030  7 公 設 -0.008
教 育 0.367  8 休 閒 -0.129 垃 圾 0.318  8 住 宅 -0.186
社 福 0.553  9 失 業 -0.213 教 育 0.351  9 污 染 -0.188
醫 療 0.594 10 公 安 -0.229 貧 窮 0.421 10 工 商 -0.388
住 宅 0.691 11 經 費 -0.255 外 勞 0.525 11 經 費 -0.399
失 業 0.735 12 工 商 -0.281 社 福 0.559 12 省 籍 -0.447
貧 窮 1.057 13 垃 圾 -0.498 醫 療 0.759 13 外 勞 -0.476
外 勞 1.134 14 污 染 -0.518 住 宅 0.777 14 貧 窮 -0.539
省 籍 1.154 15 公 設 -0.523 省 籍 0.834 15 失 業 -0.783
平 均 0.27 -0.08 0.12 -0.11

表 2中，將「嚴重問題」與「有效處理」相互呼應的部份，特別框出。很有趣
的，一九九三年菁英覺得較嚴重的問題，沒有一項被認為處理是較有效的，可以說

九三年「最有效處理」的各項目全部都沒有針對九三年的最嚴重問題。但二○○一

                                             
19 參見註 2。
20 參見註 3。但因第二波有十六項，較第一波多出一項「其他」，今採二波共有的題目十五項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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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情況不太一樣，菁英們在該年覺得嚴重的問題，有三項也被認為受到較有效的

處理（公設、休閒、公安）。依照表 2，這兩波比較起來，菁英們在二○○一年比
一九九三年似更肯定地方對「嚴重」問題的處理效能。不過，值得注意的，就整體

的平均分而言，一九九三年菁英的問題感知嚴重性，是較二○○一年為輕的（0.27 vs.
0.12）；但在效能感知上又較二○○一年為高（-0.08 vs. -0.11）。但二○○一年菁
英似較苛刻看待地方問題的嚴重性，及似較嚴格評量有效處理程度的傾向，其實頗

符合民主國家的情形（Eldersveld et al., 1995: 57-92），而有別於威權國家，如中國
的狀況（Shen & Eldersveld, 1997: 1-31）。

為了再確認這兩波對地方處理「嚴重」問題的效能判斷有實質差異，本文試著

就兩波菁英們對各別的十五項嚴重問題及其是否受到有效措施在處理的情形，先做

分項評估，也就是針對十五項問題的嚴重性和有效處理情形做評估，並分成三類，

第一類是「積極處理」議題，表示無論問題被認為嚴重與否，在「是否受到有效處

理」的回答上，都被選為「是的」，另外再加上被認為「完全不嚴重」的問題，但

仍被認為受到「有一些」的有效處理。第二類是「嚴重及處理並重」議題，是認為

問題可能「很嚴重」、「嚴重」、或「不太嚴重」，但同時都受到「有一些」的有

效處理，再加上「完全不嚴重」與「沒有」處理的對應一項。第三類則是「消極處

理」議題，主要包含被認為「很嚴重」及「嚴重」的問題，但同時也被認為「沒有」

被有效處理。這樣逐項分類的結果，呈現在表 3：

表 3：十五項問題嚴重性及有效處理情形對應分析

積極處理型 01-93 嚴重及處理並重 01-93 消極處理型 01-93 合　　　計

1993% 2001% 差 1993% 2001% 差 1993% 2001% 差 1993N 2001N
教育 36.6 29.1 -7.5 44.7 51.6 6.9* 18.7 19.3 0.6* 290 338
失業 25.9 9.8 -16.1 45.3 26.4 -18.9 28.9 63.9 35* 290 338
貧窮 37.5 17.3 -20.2 42.9 40.9 -2 19.6 41.8 22.2* 290 338
醫療 39.2 39.8 0.6* 42.2 40.7 -1.5 18.7 19.5 0.8* 290 338
住宅 39.7 31.2 -8.5 39.7 41.7 2* 20.6 27 6.4* 290 338
公設 12.5 22.7 10.2* 40.1 46.2 6.1* 47.3 31.1 -16.2 290 338
休閒 20.7 25 4.3* 53.8 49.9 -3.9 25.5 25 -0.5 290 338
公安 18.2 24.3 6.1* 51.8 50.6 -1.2 29.9 25.1 -4.8 290 338
污染 17.1 23 5.9* 36.4 43.2 6.8* 46.4 33.8 -12.6 290 338
社福 32.7 36.1 3.4* 50.2 50.4 0.2* 17.1 13.4 -3.7 290 338
省籍 46.7 28.8 -17.9 36.9 29.4 -7.5 16.4 41.8 25.4* 290 338
工商 24.6 21.4 -3.2 45.1 33.2 -11.9 30.3 45.4 15.1* 290 338
經費 16.7 11.6 -5.1 46.4 35.5 -10.9 36.9 53 16.1* 290 338
外勞 39.6 23.8 -15.8 35.6 40 4.4* 24.8 36.2 11.4* 290 338
垃圾 18.4 37.5 19.1* 24.9 44.4 19.5* 56.7 18.1 -38.6 290 338
總和 426.1 381.4 -44.7 636 624.1 -11.9 437.8 494.4 56.6
平均 28.41 25.43 -2.98 42.40 41.61 -0.79 29.19 32.96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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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3中看來，十五項問題中，二○○一年受到「積極處理」議題比率高於一
九九三年的僅有七項（差打*號者），而「嚴重及處理並重」議題也是七項（差打*
號者），看起來，二○○一年和一九九三年菁英感知各項問題的有效處理情形似差

別不大。但在「消極處理」議題方面，二○○一年在各項問題的比率高於一九九三

年的，則是過半的九項（差打*號者）。綜合看來，二○○一年嚴重問題的有效處
理情形，依據菁英的感知判斷，比一九九三年又似要退步。但從「消極處理」議題

這一類看來，也就是覺得問題嚴重又沒有受到有效處理的各項目百分比，二○○一

年比一九九三年增加的有「教育」、「失業」、「貧窮」、「醫療」、「住宅」、

「省籍」、「工商」、「經費」、「外勞」等（打*號者），除了「住宅」問題，
其餘各項都有大環境背景影響的陰影，21 非我國地方政府主要的職能能解決。而在
地方政府較能主控的範圍中，如「公安」、「污染」、「休閒」、「公設」、「垃

圾」等等，二○○一年的「消極處理」比率，都較前降低，似乎顯示地方解決地方

能主控的問題效能增加，但牽涉到較多中央職權及大環境因素的問題，第二波的地

方菁英就有較消極的「效能」評價。但表 3這樣分項處理問題嚴重性及效能的對應
情形，無論如何，並不是完全肯定第二波較第一波菁英有較高的行動效能感，所以

還需要更深入的探測。

為了進一步探測這樣兩波菁英對地方處理「嚴重」問題行動效能判斷的差異，

有統計上的意義，本文第三步驟的檢證，是將十五項問題中，被認為較嚴重的前七

項，和其是否受到有效措施處理情形，再做分類。22 第一類是七項問題中，被認為
嚴重的項目和被認為受到有效處理的數目一樣多（但不是對應的），落入這一類的

菁英群體，或可名之為「平衡型」。第二類則是七項中，被認為嚴重的少於被認為

有效處理的項目，也就是所有菁英們公認較嚴重的七項問題中，有一群菁英認為其

中受到有效處理的，多於他們判斷為嚴重的問題，這一群或可稱為「樂觀型」。第

三類群體則是對七項公認的嚴重問題，同樣認為嚴重的數目，大於他們對這七項中

                                             
21

台灣在 2001 年的經濟成長率為 -2.18％（見http://www.dgbas.gov.tw/dgbas03/bs8/world/
gdprate.htm），破了近三十年的紀錄（上次負成長是 1973 年），而 1993 年的成長率是 7.01%。

所以大環境經濟不景氣，多少投射到「失業」、「貧窮」、「工商」、「經費」、「外勞」

等問題的嚴重性，而地方無法治理；另外「省籍」問題，也是大環境政治問題的投射，非

地方能治理之範圍。至於「醫療」和「教育」，在台灣也是中央統籌的權限大於地方自主

的空間，例如全民健保，是中央政策，地方來推動，「教育」的「九年一貫」更是中央政

策。
22

這樣做法部份也是參考 Eldersveld 等人的處理方式（1995：209-217）。主要理由是：平均

分在負分範圍都是菁英在判斷上屬於「嚴重」問題項目，其中第二波一到六項都是負分，

第七項「公安」平均分為 0.03，雖為正，接近 0，表示「嚴重」的傾向仍存在（給分是從很

嚴重、嚴重、不太嚴重，到完全不嚴重，分別依序為-2、-1、1、2）；同時和第八項「垃圾」

的平均分（0.318）差距較大，所以亦納入。而第一波為求和第二波平行比較，也就同樣納

入前七項嚴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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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正被有效處理的數目，而這群菁英就落入「悲觀型」。就這三群重新歸類的菁

英中，「平衡型」及「樂觀型」，應都可歸於對地方處理嚴重問題行動效能較正面

的評估者，最後一型則是較負面的。那麼兩波地方菁英可以歸類為這三群的各自比

率為何？其間又有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水準？表 4 呈現這樣分群檢證的結
果。

表 4：兩波地方菁英效能判斷類型分佈及差異檢定（使用七項）

樂 觀 型 平 衡 型 悲 觀 型 合 計類 型

波 段 % N % N % N N

第 一 波
（1993） 46.2 134 12.8 37 41.0 119 290

第 二 波
（2001） 57.6 195 10.1 34 32.2 109 338

X2＝8.18356　　DF=2　　P=0.01683

從表 4中可以看出，兩波地方菁英效能判斷的類型差異達到卡方檢定的顯著水
準 P〈0.05，也就是第二波菁英確實展現和第一波不一樣的效能判斷。同時表 4 的
比率顯示，第二波對效能判斷屬「樂觀型」的菁英比第一波多出 11.4%，「平衡型」
則兩波接近，「悲觀型」則是以 8.8% 少於第一波。

綜合而言，雖然在不區分嚴重性排序的十五項問題分項評量上，第二波菁英未

必顯得較第一波為積極肯定所有問題的處理效能，但就菁英認為較嚴重的問題項目

而言，第二波確實比第一波顯得肯定地方處理這些問題的行動效能。是什麼因素使

得第二波菁英對地方「嚴重」問題處理情形有了較高的效能判斷呢？下面即分成「非

民主化」及「民主化」因素來分別檢定。

肆、非民主化的因素檢驗

本文第貳部份「理論、概念及假設」已提出非民主化的理論因素及其操作定義

及代表指標，這裡將這些因素及指標數值呈現在表 5：
表 5中顯示，與民主化較無直接關係，屬於地方結構特性的一些因素，在一九

九三到二○○一年間，也有大小不等的各式變化，各縣市在各因素項上，並沒有很

明顯一致的趨勢，倒是各項因素中，「自由業團體」的成長率，以及「歲入歲出決

算平衡率」的差額特別引人注意。前者很明顯的，各縣市都是大幅成長，但差距甚

大，最高的如台中縣達到原來的三倍之多，最低的新竹縣則只有成長原來的 1/3；
而財政方面，則顯示二○○一年各縣市的入不敷出比率比一九九三年都高出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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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差，一般應是會影響地方解決問題的效能，但自由業團體的蓬勃，似乎應刺激

地方政府重視問題，以有效行動求解決，這些看來有矛盾力量的因素，到底與前一

節所呈現地方菁英對地方處理嚴重問題行動效能判斷的差異有沒有關連？

表 5：非民主化的因素指標數值

基隆市 新竹縣 台中縣 台南市 高雄縣 花蓮縣

地　　方

人 口 數

人口數成長率

（%）（82∼88）23 6.11 10.36 9.63 3.94 5.45 -0.5

地方社會

結 構

自由業團體成長率

（%）（82∼88）
140.91 34.62 302.78 160.87 142.11 88.46

地方政治

結 構

地方派系的嚴重指

數24（82／90）
6/5 3/3 2/1 5/4 1/2 4/6

地方經濟

結 構

服務業成長（%）
（82∼88）

11.22 19.05 24.44 17.72 25.98 -2.33

地方財政

結 構

歲入歲出決算平衡

率的差額25（%）
（82∼90）

-22.78 -54.89 -17.26 -27.67 -24.55 -18.32

基於地方結構因素是以縣市為單元，所以針對這些非民主化的地方結構因素，

先用縣市與前面提到的「樂觀型」、「平衡型」、及「悲觀型」三類群體做交叉分

析及卡方檢定，以了解縣市的不同與三種群體的分佈有沒有關連，兩波又有何差

異。結果兩波均顯示，縣市與菁英對地方處理嚴重問題的效能判斷沒有什麼關連，

也就是各縣市的三種群體分佈情形，沒有顯著差異，第一波如此，第二波依然（見

附錄二）。既然這些結構因素無關，下面就要進入民主化相關因素的探討，看看各

項較直接承載民主深化力量的因素，是否與三群體在兩波不同的配置有關連，以探

尋出造成第二波地方菁英中對嚴重問題的處理有較多的「樂觀型」，較肯定地方行

動效能的背後可能根源。

                                             
23 82∼88 表示民國 82 年到 88 年的變遷情形，也就是西元 1993 到 1999，未採用 2001 年資料，

是因官方統計數字，在各縣市比較完整出現的，目前為止，就是 1999 年。
24

地方派系的嚴重指數是以地方菁英在兩波問卷中所回答有關「派系」是否造成地方居民分

裂的同意程度計分平均，依高低排序而得，1 表示最高，6 則最低。
25

計算方式為〔（90 年歲入－歲出）／90 年歲入〕×100%－〔（82 年歲入－歲出）／82 年

歲入〕×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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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民主化相關因素的檢證

本文第貳部份的表 1中，亦列出了民主化相關因素的操作定義及指標，這裡做
逐項的探討。

首先是「政黨輪替經驗」，就台灣所調查的六縣市而言，從一九八七解嚴啟動

台灣快速民主化的歷程以來，花蓮和高雄縣都還未經歷政黨輪替，26 其他縣市則一
到兩次不等，27 但因縣市和菁英們對地方處理嚴重問題效能判斷，並無關連，這些
縣市不同的政黨輪替經驗也就無著力點來訴說其對地方行動效能的可能影響。

第二項是「地方自主性」，提出這項因素的背後理由，除了有前人研究的依據

（Eldersveld, 1995: 209-230），認為地方自主性提高，應有助於地方的有效處理問
題。而「地方自主性」高低又多少是反映民主化的影響。因為「地方自主性」也是

較難客觀掌握的概念，所以這裡仍採用兩波問卷中問到地方菁英對地方「是否有足

夠權力與自主性來有效處理各問題」的主觀判斷，做為「地方自主性」的一個指標；
28 在預期中，屬於「樂觀型」的菁英，應也是對地方自主性有較高評價的一群，但
三類對地方行動效能判斷不同的群體與其對「地方自主性」評估分數的單因子變異

分析結果，卻看不到明顯關係，差異並不顯著。29 也就是說，兩波地方菁英對地方
解決嚴重問題的行動效能判斷，和這些菁英對「地方自主性」的評估，並無關連。

第三項因素是地方領導人物的政治網絡，Eldersveld 的研究曾經顯示，地方領
袖如果被人民團體等接觸的愈多，愈容易對問題的有效處理情形採負面看法（1995:
216-217），但艾氏並沒有對民主化可能造成團體接觸情形的變遷及影響做評論；30

這裡依據艾氏的邏輯，基本假設民主化應會造成人民團體對地方菁英接觸的頻率增

加，這應會導致對嚴重問題有效解決的負面評估。但經查兩波對「下列團體或個人

是否曾就其利益及觀點，與您接觸」的答項要求不一致，第一波可複選，不限項，

不排序；第二波限選三項，還要排序，導致如僅以各項被勾選的頻率計，第二波被

                                             
26

花蓮縣到目前為止，一直仍由國民黨執政；高雄縣則是自 1985 年起，即由黑派余家班執政，

隸屬民進黨，余陳月瑛兩任後，為余政憲的兩任，目前仍由民進黨的楊秋興執政。
27

以 2001 年為階段（2002 年的新局不算），基隆市、台中縣、新竹縣都各有一次的政黨輪替

經驗，台南市是兩次。
28 參見註 11，但「地方自主性」的指標建立，不是以菁英對全部十六項問題的判斷，仍是以

菁英們公認最嚴重的七項問題的判斷（如表 2 所列），求其平均數。
29 事實上，就全部七項嚴重問題菁英們所給予的「地方自主性」評分的平均，第二波是略高

於第一波（0.45 vs 0.21）。
30 因為 Eldersveld 調查分析的對象都是實踐民主相當資深的國家如美國、瑞典及荷蘭，自然未

討論所謂民主深化的影響。



民主化與地方的行動效能 廖達琪、黃志呈98

民間接觸的頻率都相對的低。31 所以這裡將兩波在民間團體部份被勾選的情形，做
成類別性資料，分為無接觸（0勾選），低接觸（勾選一至二項），中接觸（勾選
三至五項），高接觸（勾選六項以上）；再與對地方處理嚴重問題效能判斷的三類

群領袖做交叉分析及卡方檢定，結果兩波都未達顯著差異，表示群眾團體對菁英的

接觸情形，與菁英對地方處理嚴重問題行動效能的判斷並無關係。

為了審慎，本文繼續就地方領導人政治網絡這一概念，將兩波調查中對菁英詢

及「如您遇到問題或要制定一項政策草案，您會尋求誰的支持？」及前面「被動接

觸」題中包含的政府部門，
32 及民間部門各項，一樣做出現頻率的分類處理，再與

三類對地方效能不同判斷的群體做交叉分析及卡方檢定，一樣也是兩波都沒有顯著

性。整個看來，領導人物的政治網絡與其對地方嚴重問題的處理效能判斷並無關

係。

第四項因素是地方領袖的價值觀，Jacob 等在一九七一年研究印度、波蘭、美
國、南斯拉夫等四國地方菁英時，就發現地方領袖如擁有對政治參與、衝突接受、

及地方自主等較高的支持度，也會在地方上有較積極行動解決問題的傾向（1971:
313-320）；而這三項價值觀也確實在民主國家及非民主國家中有所區分（Liao, 2000:
157-204），所以這裡預期台灣的民主化歷程，應可以帶動地方菁英對這些價值觀
的更高接受度，從而也反應在對地方解決嚴重問題的效能判斷上。台灣兩波地方菁

英的調查中，也都包含了這三項價值的相關題組，33 經過計分後求各題組的平均
分，34 第二波確實第一波顯得較擁抱這三項價值觀，35 雖然差異達顯著水準的僅

                                             
31 參見註 12，民間部門的選項共有九項。
32 參見註 12，政府部門的選項共有十一項。
33 「政治參與」包括下列七題：（泝現代社會的問題都非常複雜，但只有簡單的問題才應該

交付公開討論。沴許多決定應該留給專家來判斷。沊只有那些對某一問題有充分了解的人，

才有資格對該問題投票。沝由少數有勢力、有能力的人來做所有事情總是必要的。沀某些

人因傳統家世背景好，是比較夠資格做國家或地方領袖。泞我們了解這複雜世界的唯一方

法便是依靠我們所信賴的領導人或專家。泀只有對問題真正了解的人，才有發言權）；「衝

突接受」包括下列五題：（泝公共決策應該得到大家一致的同意。沴維持地方和諧比完成

地方建設方案更為重要。沊地方決策者如過分關心衝突的解決，將不能成功推動地方計畫。

沝一個好的地方領導者，應避免做出導致地方分裂的事，即使這些事對地方很重要。沀地

方領袖需修正其作法以維持共識）；「地方自主」包括下列六題：（泝國家的目標不能犧

牲地方的利益來完成。沴儘管國家的事很重要，但人們首先應該考慮本縣（市）的事情。

沊如果總是優先考慮國家目標，地方將不可能進步。沝本縣（市）已有如此多的問題，不

需要太過擔心國家的問題。沀即使對地方不利，地方決策者也應該使地方的政策配合國家

的目標。泞犧牲本縣（市）的發展以幫助國內其他地方的發展是必要的）。
34

計分方式為「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四刻度，分別給予 2、1、-1、-2 之

分數。
35

第一波與第二波各題組的平均分為：政治參與（0.35 vs 0.40）；衝突接受（-0.43 vs -0.3）；

地方自主（-0.21 vs -0.19）；第二波都稍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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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接受」一項。36 不過，再將三群對地方處理嚴重問題效能判斷不同的領導菁
英與這三套組價值觀的分數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亦是全部差異不顯
著，兩波都一樣。看來，以這三項為民主價值信念指標來分析三種對地方效能不同

判斷的群體，所得仍是無關，無法探知這三群體從第一波到第二波變化的因素為何。

第五項因素是領導群體的特性，這裡要探測的包括黨籍、職務、及菁英對自我

影響力的評估。選擇「黨籍」的理由，是民主化一定帶動政黨的發展及不同政黨輪

替執政的機會（台灣各縣市已大多經歷），從而讓不同政黨的人因地位角色的相互

嘗過，能較平實的判斷地方處理嚴重問題的效能，政黨之間的差距不致過大，尤其

第二波為然，但經實際卡方檢證的結果，政黨的不同與對地方處理嚴重問題效能判

斷不同的三群人並無顯著關係，兩波都如此。

至於職務，則是兩波地方菁英調查，以「職位法」取樣的準據，也是文獻上認

為分析地方菁英態度，價值等相當重要的因素（Allison, 1971; Gerth & Mills, 1960;
Putnam, 1975）。傳統上多認為行政官員與選舉出身的民意代表多會在各種事物的
態度上有顯著差別（Putnam, 1975: 19-22）；如以對地方問題的嚴重性及解決問題
的效能性為例，行政官員多會比民意代表低估問題的嚴重性，而會高估解決問題的

效能性（陳文俊等，2001: 139-160）。但近日許多相關研究，尤其在民主國家，顯
示官僚與政客的差距已不是那麼顯著，因為民主國家的官僚也要承受多方壓力，而

必須較踏實面對問題，不能閉門造車，或孤芳自賞（Almond & Powell, 1966: 101;
Aberbach et al., 1981: 9-16）。所以這裡對「職務」一項承載民主化力量的相應推論
是官僚與民代，包含立委、地方議員、及民間社團負責人之間對地方行動效能判斷

的差別應是第二波比第一波小；而民代因為民主化，影響力應是提升的，對地方解

決嚴重問題的行動效能判斷也因而應是升高的，因此才會有第二波對地方解決嚴重

問題行動效能的較高支持度出現。經驗資料是否呈現這樣的情形呢？

以職務和對地方解決嚴重問題行動效能判斷不同的三群體做交叉分析及卡方

檢定，兩波都顯示有顯著差異，其結果分別呈現在表 6及表 7。

表 6：第一波（一九九三）職務與對地方效能判斷不同的三組群體交叉分析

行政主管 立委代表 縣市議員 社團代表 政黨代表 合　　計

N % N % N % N % N % N %

樂觀型 28 65.1 2 22.2  74 46.5 30 43.5  1  9.1 135  46.4

平衡型  6 14.0 1 11.1  22 13.8  7 10.1  1  9.1  37  12.7

悲觀型  9 20.9 6 66.7  63 39.6 32 46.4  9 81.8 119  40.9

合 計 43 14.8 9  3.1 159 54.6 69 23.7 11  3.8 291 100.0

X2＝20.46796　　DF=8　　P=0.01365

                                             
36 這一項檢定的 P 值為 0.002，達到 P＜0.01 的差異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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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第二波（二 一）職務與對地方效能判斷不同的三組群體交叉分析

行政主管 立委代表 縣市議員 社團代表 政黨代表 合　　計

N % N % N % N % N % N %

樂觀型 44 88.2 23 78.3  56 52.7 64 47.0 8 48.2 195  57.6

平衡型 2 3.1 1 2.2  13 12.0 19 13.8 1 3.7  34  10.1

悲觀型 4 8.7 6 19.5  37 35.3 53 39.2 8 48.2 109  32.2

合 計 50 14.8 29 8.5 106 31.4 136 40.3 17 5.0 338 100.0

X2＝38.60956　　DF=8　　P=0.00003

從以上兩表，可以看出兩波地方菁英對地方處理嚴重問題行動效能屬「樂觀

型」的，也就是對兩波各自公認的十五項嚴重問題，認為已採取有效措施的數目大

於認為仍嚴重的數目，都是以「行政主管」為最多，其次第一波是「縣市議員」，

第二波則是「立委代表」，其他各種職務身份的都相對少一些。如果將「行政主管」

類中屬於對地方效能採較積極評估的兩類百分比加起來（「樂觀型」加上「平衡

型」），再分別計算和其他職務屬這兩類型的差距，將這些差距百分比再加總起來，

就可得出「行政主管」在每一波中和其他職務相比，屬於較正面評估地方效能型的

差距數值，，第一波得到的差距數值是 151.2%，37 第二波則是 107.4%，38 第二波
的差距總額是拉近了一些，可以說「行政主管」似較不是那麼孤芳自賞的認為地方

有解決問題的行動效能，這一點似還能符合理論預期。

不過，第二波與第一波相較，有兩項職務與「行政主管」的差距變化幅度最具

戲劇性，一個是「立委代表」，一個是「政黨代表」；其他兩項「縣市議員」及「社

團代表」的變化都算持平。39 以「樂觀型」而言，「立委」在第一波僅有 22.2% 屬
於此類，「政黨代表」更只有 9.1%，分別與「行政主管」的差距達 42.9% 及 56%；
第二波「立委」屬於此型的遽增為 78.3%，「政黨代表」也升到 48.2%，與「行政
主管」的差距因此分別拉近到 9.9% 及 40%。如果以「立委代表」及「政黨代表」
兩相比較，在「樂觀型」的增長幅度，「立委代表」則是更勝一籌。40

「立委」是民意代表，也是民主化深入後，理論上應該是職權會增長的群體，

所以對地方上處理嚴重問題行動效能較正面的判斷，一方面可能出於立委對自己所

                                             
37

計算方式〔（65.1%＋14.0%）－（22.2%＋11.1%）〕＋〔（65.1%＋14.0%）－（46.3%＋13.8%）〕

＋〔（65.1%＋14.0%）－（43.5%＋10.1%）〕＋〔（65.1%＋14.0%）－（9.1%＋9.1%）〕，

所得的數值加總即得此值。
38 計算方式同上，數值換成表七中的各項。
39 第二波縣市議員在「樂觀型」上，僅比第一波多 6.2%，社團代表則僅多 3.5%。
40 立委代表由差距 42.9% 縮小至 9.9%，進步 33%；政黨代表則是 56% 到 40%，進步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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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選區嚴重問題處理的信心、能力的主觀投射，一方面也多少反映立委對這些嚴重

問題曾在中央努力爭取資源來處理的客觀可能。無論如何，第二波立委能對地方處

理嚴重問題的行動效能有接近地方「行政主管」的高支持度，應相當程度可歸功於

民主化帶來立法委員職權提升及解決地方問題行動力的效果，這一點應還可由下一

步來檢證立委分別在兩波對「自我影響力評估」的變化中探尋。不過，儘管「立委」

對地方行政效能判斷有大幅的增長，同是民意代表，只不過是地方級的「縣市議

員」，兩波比較起來，對地方行動效能的判斷相較於地方「行政主管」，不增反減；

以「樂觀型」而言，第一波差距僅為 18.6%，第二波反而拉大到 35.5%，這也是耐
人尋味的現象，好像台灣的民主化並沒有帶動地方府會一體自主、自治的有效解決

問題。

至於「政黨代表」對地方行動效能從第一波到第二波轉向較大幅正面肯定，應

該也有民主化斧鑿的痕跡。因為兩波地方菁英調查所訪問的政黨代表，都是以地方

黨部負責人為主要對象，第一波（一九九三）訪問了 11人，4人為國民黨，7人為
民進黨。彼時，民進黨中央未執政，地方最多執政七縣市，因仍係小黨，非常樂於

接受訪問，但對地方多持批判態度，抽樣六縣市，國民黨負責人有二縣市拒訪，民

進黨卻還多一縣市的政黨幹部願接受訪問。這是不是造就第一波「政黨代表」11
人中，有 9人歸類為「悲觀型」的背景因素，目前尚無確鑿證據的。

從「黨籍」與對地方行動效能判斷不同的三群體做卡方分析，雖達到差異顯著

水準（P〈0.05），但民進黨籍中可歸類為「悲觀型」的，也就是認為嚴重問題多
於地方在有效解決的群體，有 22人，佔全部受訪民進黨籍 34人的 64.7%，同類型
的國民黨籍佔全部國民黨籍的 34.5%；民進黨整體在那個時代似是傾向較負面看待
地方行動效能。

二○○一年，第二波的調查，「政黨代表」增為 17 人，國 5 人，民 5 人，親
民黨 3人，其他 4人，時空背景也換成民進黨中央執政，各縣市多有輪替執政經驗，
可說縣市各黨部主委多有做為執政黨的經驗，所以對地方行動效能的了解及判斷也

比較能持平客觀。同樣卡方分析黨籍與三群體，亦達到差異顯著水準（P〈0.05），
但民進黨在這一波可歸類為「悲觀型」的，僅有 20.4%，國民黨反而是 33.3%，比
民進黨還高一些，在「樂觀型」這一類，「國」與「民」非常接近，分別為 62.4%
及 65.3%。

最後一項要檢定的民主化相關因素就是地方菁英自我影響力的評估，和對地方

行動效能判斷的關係。理論上，地方菁英如果對自我影響力有較高的評估，應會較

能正面看待地方處理嚴重問題的行動效能，而民主化應能帶動地方菁英，特別是民

意代表方面的群體，有較高的自我影響力評估，及較正面的地方行動效能判斷。在

前面有關「職務」這一項因素的分析，其實也提到「立委」在第二波對地方行動力

的超高判斷，可能有中介因素—自我影響力提升的感知，所形成的效果，這裡一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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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測。下面表八先呈現兩波地方菁英分成對地方行動效能判斷不同的三類型與其

自我影響力評估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結果，41 表 9則呈現兩波「職務」
與「影響力」的 ANOVA。

表 8：兩波地方菁英對地方行動效能判斷類型與自我影響力評估

第一波（1993）評估 第二波（2001）評估

N mean N mean

樂 觀 型 131 -0.5289 192 -0.6019

平 衡 型 34 -0.6218 33 -1.0656

悲 觀 型 110 -0.8065 106 -1.1858

合 計 275 -0.6514 332 -0.8355

F值 P值 F Ratio=2.3485 P=0.0974 F Ratio=14.0743 P=0.0000***

***為有很顯著差異

表 8-1：Scheffe 法之檢定結果

93年第一波 2001年第二波

積 極
處 理 型

嚴 重 及
處理並重

消 極
處 理 型

樂 觀 型 平 衡 型 悲 觀 型

樂觀型 樂觀型 * *

平衡型 平衡型

悲觀型 悲觀型

*為經過變異數分析，Scheffe檢定法之檢定結果，有顯著差異。

表 8顯示菁英對自我影響力的評估，在第二波確實呈現與菁英對地方處理嚴重
問題行動效能的判斷顯著的相關，第一波則沒有這樣的關係。而第二波中，也確實

呈現屬於「樂觀型」看待地方效能的菁英，具有最高的自我評估影響力的平均分數

（-0.6019），同時與平衡型及最低的「悲觀型」的平均分（-1.1858），都是造成差
異的來源。看起來，菁英的自我影響力評估在第二波確實成為重要的中介變項，似

乎高度影響著菁英們對地方處理嚴重問題的行動效能判斷。不過，就「影響力」的

整體平均分看來，第二波反而是比第一波還低一些（-0.8355 vs -0.6514），兩波之
間台灣的民主發展似乎沒有造就菁英們對自我影響力的較高評估；那麼，民主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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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影響力」評估納入的問題，仍以表 2 中所列七項嚴重問題為準，而其答項的評分為

「相當大、有一些、只有一點、毫無影響力」，分別給予 2、1、-1、-2 的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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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究竟比較造就了那一類或那些類菁英的影響力，如果不是全部的菁英？而這些

類菁英又能不能解析出第二波顯現對地方行動效能較肯定的現象，表 9似乎揭曉的
這方面的答案。

表 9所顯示的職務與菁英自我影響力評估的關係，在兩波都是顯著的。但第一
波的差異來源只有自我評估較高的「縣市議員」（-0.4324）與最低的「社團代表」
（-1.0252），「立委」的自我影響力評估居第四（-0.8254），「政黨代表」第三（-0.7619），
「行政主管」第二（-0.7596）。

到了二○○一年，情勢大幅改觀，「立委」的自我影響力評估，竄升第一，且

大幅超出八年前的平均分（0.0253 vs -0.8254）；「行政主管」與「縣市議員」這一
波的影響力評估平分秋色，平均分相當接近（-0.4566 vs -0.5482），但與上一波相
較，「行政主管」對自己影響力評估提升不少（-0.7596 vs -0.4566），「縣市議員」
反而有點退步（-0.4324 vs -0.5482）；不過這三種職務的菁英們在第二波都與「社
團代表」的影響力自我評估均分有顯著的差異，而「社團代表」仍一如第一波，敬

陪「影響力」的末座。相對的「立委」的影響力均分，則除了和「行政主管」未達

差異顯著水準，其餘與「縣市議員」、「政黨代表」及「社團代表」均有顯著差異。

表 9：兩波地方菁英職務與自我影響力評估

第一波（1993）評估 第二波（2001）評估
N mean N mean

行政主管  41 -0.7596  49 -0.4566
立委代表   9 -0.8254  28 0.0253
縣市議員 148 -0.4324 103 -0.5482
社團代表  68 -1.0252 133 -1.3503
政黨代表   9 -0.7619  16 -1.1170
合 計 275 -0.6514 332 -0.8355
F 值 P 值 F Ratio=4.6044  P=0.0013*** F Ratio=24.2783  P=0.0000***

**為有很顯著差異　　***為有非常顯著差異

表 9-1：Scheffe 法之檢定結果

1993年第一波 2001年第二波
行政
主管

立委
代表

縣市
議員

社團
代表

政黨
代表

行政
主管

立委
代表

縣市
議員

社團
代表

政黨
代表

行政主管 行政主管

立委代表 立委代表

縣市議員 縣市議員 *
社團代表 * 社團代表 * * *
政黨代表 政黨代表 *

*為經過變異數分析，Scheffe檢定法之檢定結果，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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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所展現立委在第二波對自我影響力的自信，相當程度可以聯結到前面表 7
中所顯示「立委」在第二波列入「樂觀型」的高達 78.3%，再聯結到表 8，高「自
我影響力評估」與「樂觀型」的相關，這方面大概也是民主化與地方處理嚴重問題

行動效能提升的較清楚的一個環節。簡言之，就是民主化應能提升立委職權，立委

因而提高自我影響力評估，再形之於處理地方嚴重問題的行動，導出對地方解決嚴

重問題的行動效能較高的判斷。

但立委只是一小群體（23人），第二波屬「樂觀型」的有 195人，除了「立委」
外，應還有其他群體，屬於自我影響力評估提升，而對解決地方嚴重問題的效能有

相當自信的。「行政主管」應是其中最大的可能，因為其影響力評估，亦是相當提

升，而其在第二波被歸類為「樂觀型」的比率，比第一波也大有增長（88.2％ vs
65.1%）。這種現象，相當程度，應可歸功於民主化的影響。因為台灣因應民主化
而有的「地方制度法」，係於民國八十八年一月公佈，42 其中給予各地方縣市長較
大的權限任命其一級單位主管，其中三至五位可以晉用不具文官資格的機要人員；

相較於過去的謹守文官體制，選任的縣市長並無太大用人空間，所任用的各一級單

位「行政主管」，也可能沒有被充分的授權，而對地方處理嚴重問題的有效性，及

「自我影響力」的評估上，顯得比較消極及保守。而第二波（民國九十年）受訪的

一級單位「行政主管」，則是法條通過後，較彈性被任命的；相對的，對地方解決

嚴重問題的行動效能及「自我影響力」評估就顯得比較積極及自信。

至於「政黨代表」這一職務項，雖然在第二波，也是大幅轉向為對地方行動效

力較正面評價的「樂觀型」（由 9.1% 到 48.2%），但其自我影響力評估倒是沒有
提升，反而是退步（由 -0.7619 到 -1.1170，第三名落到第四名），可見他們對地
方效能的較肯定，不是出自「影響力提升」這一中介因素，而另有其他，或像前面

所說，是來自執政、在野的實際經驗，歷練出較客觀平實的態度衡量地方的行動效

能，這還是應歸功於民主化的力量。

陸、結　語

本文試圖探索「民主」與「效能」的關係，因為文獻上對這方面的著墨不多，

正負關係的闡述也多交錯，沒有定論。所以本文亦以探測性的角度，先將「效能」

界定在解決問題的行動能力上，再以台灣地區兩波地方菁英的調查資料為基本素

材，因為一方面台灣在這兩波間（1993∼2001）正經歷快速的民主發展階段；另一
方面，兩波的問卷都包含了詢問地方菁英對地方各種問題嚴重性的認知，及對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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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總統府公告中華民國 88 年 1 月 25 日華總一義字第 88-1785 號，「地方制度法」第二款

第五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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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地方處理效能的判斷。所以本文將「效能」進一步具體操作為：菁英對地方

公認的嚴重問題，判斷地方採取有效措施處理的程度。可說是從菁英的主觀角度來

看地方的效能，也許不能完全反映地方效能的客觀實在情形，但在沒有更佳的「效

能」指標前，這項主觀指標應一定程度的反映真實的一部份。

除了界定「效能」及其代表指標，本文亦從文獻中歸納出各種可能影響效能的

因素，並進一步分為「非民主化因素」及「民主化相關因素」兩大類，前一大類包

括地方各種較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因素，含人口數、社會、政治、經濟、及財政結構；

後一大類則指涉一些較能直接承載民主化力量的因素，含地方政黨輪替經驗、地方

自主性、地方領導人物的政治網絡、價值觀、及特性等。根據這些因素，本文提出

的假設，簡言之，即如果「民主」與「效能」有關連，應該是民主化相關因素較能

顯現與「效能」指標變遷的關係，而「非民主化因素」就起不了什麼作用，而都顯

得無關。如果「民主」與「效能」無關，則上述情況就可能往反方向出現。

經過實際檢證，台灣地方菁英雖然在十五項問題分項判斷上，第二波未必顯得

比第一波有較積極的行動效能感，但在菁英較有共識的前七項地方嚴重問題方面，

確實顯現第二波比第一波對地方解決這些問題行動效能的判斷要提高。這種第二波

地方行動效能似較高的現象，經過與各因素交叉分析，非民主化因素都顯得沒什麼

關聯。而民主化相關的各項因素中，政黨輪替經驗、地方自主性、地方領導人物的

政治網絡、價值觀等都與菁英判斷地方處理「嚴重」問題的行動效能沒有什麼關聯，

只有菁英特性所包括的職務、及自我影響力評估呈現顯著相關。在「職務」項中，

以立法委員前後兩波對地方行動效能判斷的差異最為顯著，且第二波積極肯定的明

顯的較第一波提升許多，而立法委員也是各職務項中，「自我影響力」評估提升幅

度最大的。這三者的循環關係，似乎訴說出台灣的民主發展，對立法委員的地位或

自我影響力評估有提升的作用，立委也因此對解決地方「嚴重」問題的行動效能，

較有自信及把握，而呈現大幅升高的判斷。

其次「職務」項中，「行政主管」亦是第二波較第一波對地方解決「嚴重」問

題的行動效能及「自我影響力」評估有較大幅的提升。這種現象，和台灣的民主已

發展到對地方自主開始重視，並通過相關法條給予地方首長較大的人事權，不無關

係，應亦可視為民主化的效果之一。

「職務」項中另一項「政黨代表」也是在第二波對地方行動效能判斷有大幅提

升的現象，但他們並沒有較高的自我影響力評估，這群各地方各黨部的負責人會對

地方的行動效能由消極轉相當積極肯定，雖不是出自對自我影響力的較高評估；事

實上，民主化應也不會帶給這群人較高的影響力；但應會帶給這些人較平實溫和的

態度來看待地方行動效能，因為都嘗過了執政當家作主的滋味。

整體說來，以台灣地方菁英的兩波調查資料檢證，非民主化因素與菁英對地方

處理「嚴重」問題行動效能判斷的無關，以及民主化相關因素中的「職務」及「自

我影響力評估」，與菁英對地方行動效能提升的判斷有關，似是肯定我們的假設，

「民主」與「效能」是有關連，且這個關係還是較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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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樣的檢證應只是「民主」與「效能」關係探測的一小步，畢竟「效能」

的界定及運作是採取較窄面及較主觀的，而台灣經驗也僅是個案；且其中的一些發

現，也頗值得玩味。

如將十五項地方問題，不依菁英共識的嚴重性排序，而分項來了解個別菁英感

知的嚴重性及處理情形的對應，第二波並未顯得較第一波正面，雖然被第二波認為

「消極處理」的問題大多為中央的職權，非地方能強力做為。但仍值得注意的是：

「民主化」似並沒有帶來對地方所有問題較高的處理效能，而僅對地方公認較嚴重

且職屬地方的問題，有增進效能之效果。

再如地方縣市議員，並沒有因為民主化而覺得影響力提升，也沒有明顯轉變得

較肯定地方解決嚴重問題的行動效能，反而是地方「行政主管」在這兩方面都轉變

得較前明顯提升，似乎台灣的民主化並沒有帶來地方議會較高的自主自律，而是有

中央關係的立法委員才較能帶來解決地方嚴重問題的影響力及資源。

這樣的「民主」與「效能」的連結，中央集權的意味似乎仍濃，中央的影響甚

深，長久發展下去，「效能」─地方解決問題的行動力，是否還能增長，就不無疑

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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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抽樣方式說明

國際計畫（Democracy & Local Governance）對「地方」的界定，是以城市（city）
為其抽樣根據，台灣第一波的研究則將其界定在縣市層級。同樣為國際計畫一部份

的中國大陸地區（總計二十六國參與），第一波研究抽樣，即從縣市層級，向下延

伸至「鄉」及「村」。台灣第二波研究一方面為配合國際性計劃的抽樣模式，一方

面希望能和中國大陸做各種較深入的比較分析，將抽樣樣本擴大，從縣市亦往下延

伸至「鄉」及「村」。

台灣地區縣（市）級地方自治單位共有五市十六縣，計二十一縣（市）。第一

波研究原本依區域均衡、政黨均衡、大小均衡、窮富均衡等四原則，從這二十一縣

市中抽出二市四縣（基隆市、台南市、新竹縣、台中縣、高雄縣、花蓮縣）。第二

波的研究，是在一九九七年縣市長選舉造成政黨版圖重構之後推出，為了能把最新

的政治情勢以及東、西部在人口密度上的差異，反映在研究樣本上，故第二波研究

再增加一個嘉義縣：

杕區域均衡：北部兩個，中部一個，南部三個，東部一個。

杌政黨均衡：國民黨執政二個，民進黨執政五個。

杈大小均衡：人口 60萬以上三個，60萬以下四個。
杝窮富均衡：窮四個，富三個。

至於地方菁英，則依照國際計畫（Democracy & Local Governance）的統一要求，
界定為：

杕現職之地方行政首長或副首長；

杌地方政府重要一級單位主管（含民政、財政、建設、教育、工務、社會、地

政、衛生、環保、勞工、農業）；

杈現任之民意代表：

　坽抽樣縣市內全部立委，

　夌抽樣縣市內隨機抽出 1/2縣（市）議員。
　　泝第一波調查研究執行時（1993），有訪問國大代表及省議員，但第二波

調查研究執行時（2001年），現職國大代表及省議員已不存在，故未列
入訪問對象。

　　沴第一波執行時，若遇原受訪者拒訪，則以縣（市）議員為替代樣本，故

第一波縣（市）議員的成功樣本數會較第二波多。

杝重要政黨（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建國黨、親民黨等）縣（市）黨部領導

人、主委、書記長。

杍縣市內重要社團負責人（婦女會、救國團、農會、漁會、水利會、工會、商

會、青商會、獅子會、扶輪社、同濟會、環保團體之理事長、會長、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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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與總幹事）。為反映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九年間，社會團體的大幅成長（平

均約六成），第二波在縣市內重要社團負責人上，加重受訪者的比率。依抽

樣縣市社會局提供之社會團體名冊，在上列十二種社團中，兼顧不同類別社

團數量比率，隨機抽樣。

抽樣結果預計訪談數，第一波為 500位，第二波為 749位。本文在樣本上，為
求兩波平行比較，第一波剔除國代、省議員等，第二波則剔除嘉義縣，及鄉級以下

樣本，所得成功訪談數如下：

第一波（1993）∕第二波（2001）訪談成功數

社會團體
成 長 率
1993-1999

縣 市 長

1993/2001

立 委

1993/2001

縣市議員

1993/2001

一級單位
主 管
1993/2001

政 黨

1993/2001

重要社團

1993/2001

總 計

1993/2001

基 隆 市 26.94% 1/1 2/3  24/16  5/9 2/4 14/30 54/63

新 竹 縣 76.25% 0/1 0/1  24/17  7/10 2/4 8/23 52/56

台 中 縣 71.25% 0/1 2/7  31/22  3/7 2/2 20/12 82/51

台 南 市 33.43% 1/1 2/5 29/7  9/10 2/3 5/24 63/50

高 雄 縣 88.47% 1/0 2/7  32/20 5/9 2/4 14/17 71/57

花 蓮 縣 44.55% 1/1 1/0  19/12  9/12 1/3 8/32 50/60

平 均
56.82%

總 計
4/5  9/24 159/97 38/58 11/20 69/141 29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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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縣市和三類型交叉分析

第一波

平 衡 型 樂 觀 型 悲 觀 型

基 隆 市
6

12.5
16.2

26
54.2
19.3

16
33.3
13.4

48 16.5

新 竹 縣
3

7.3
8.1

23
56.1
17.0

15
36.6
12.6

41 14.1

台 中 縣
10

17.2
27.0

22
37.9
16.3

26
44.8
21.8

58 19.9

台 南 市
 5

10.4
13.5

25
52.1
18.5

18
37.5
15.1

48 16.5

高 雄 縣
 6

10.7
16.2

23
41.1
17.0

27
48.2
22.7

56 19.2

花 蓮 縣
 7

17.5
18.9

16
40.0
11.9

17
42.5
14.3

40 13.7

37 135 119 291
12.7 46.4 40.9 100.0

P=0.59

第二波

平 衡 型 樂 觀 型 悲 觀 型

基 隆 市
1

1.9
3.6

40
62.9
20.4

22
35.2
20.4

63 18.7

新 竹 縣
7

11.6
19.1

32
56.7
16.4

18
31.7
16.4

56 16.6

台 中 縣
7

12.9
19.2

28
54.8
14.4

16
32.3
15.1

51 15.1

台 南 市
7

13.0
19.1

30
59.1
15.2

14
27.9
12.9

50 14.9

高 雄 縣
8

14.7
24.5

24
42.6
12.5

24
42.7
22.3

57 16.9

花 蓮 縣
5

8.3
14.6

41
68.4
21.2

14
23.3
12.9

60 17.9

P=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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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tiza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Local Action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Two-wave Study on the
Perceptions of Local Taiwanese Leaders

(1993-2001)

Da-chi Liao* and Chi-cheng Hua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and effectiveness.
This survey of the local elite in Taiwan in two separate periods, 1993 and 2001,
defines the term “effectiveness” as the local elites’ evaluation of local effectiveness
in dealing with serious problems facing the locality.  After reviewing related
theories and hypotheses and identifying various factors that might affect
effectiveness, the paper divides these variables into two categories: factors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related to democratization.  Empirical testing finds that the
local elite in Taiwan actually held a more positive evaluation of local effectiveness in
the second wave than they did in the first.  Through cross-analyses of each factor,
increases in the local elites’ positive evaluation of local effectiveness are found to be
unrelated to factors of the first category.  Among factors of the second category,
only the variables of local elite position and self-evaluation of their influence are
strongly related to local elites’ evaluation of local effectiveness.  This finding
supports the hypothesis of this study: democracy and effectivenes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Key words:democratization; effectiveness; local elite; Taiwan;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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